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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博士今日（二月二十日）在一邦國際網上仲調

中心舉辦的香港體育仲裁活動——「速度與公正－科技 x 體育仲裁」致辭全

文： 

          

蘇主席（一邦國際網上仲調中心主席蘇紹聰博士）、劉春華部長（中央人民政

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法律部部長）、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大家好。非常高興獲得一邦國際網上仲調中心的邀請，為今天的體育仲裁

活動致辭。 

  

  今天的活動主題是「速度與公正－科技 x 體育仲裁」，我覺得議題設定很

到位。我們法律界有一句格言：「遲到的正義並非正義」。如果受害人得到法

律濟助，但濟助不能及時到來的話，那跟沒有補救措施是一樣的。 

  

  在一部一九九四年的香港電影《六指琴魔》，電影中有一位正派人物，他

叫遲來大師。遲來大師是主角的師父，據說他武功高強，但每次需要他來伸張

正義之時，他卻屢次遲到，待他來到現場，壞人早已悄悄溜走。遲到的正義不

能被認為是真正的正義，因為時效是衡量正義的標準。 

  

  在體育爭議解決中，效率與公正就是關鍵詞。如果體育爭議不能及時有效

解決，將會令到運動員不能專注訓練，甚至錯過重要的比賽。對於世界級的運

動員來說，職業生涯一般不會太長，一些重要的比賽如奧運會，錯過了便是錯

過了。 

  

  現今的體育爭議複雜多樣，爭議範圍從傳統的體育管理糾紛，發展到包括

不同形色的相關商事爭議，當中更涉及不同的持份者和利益關係。鑑於體育爭

議的專業性和特殊性，因此在眾多的糾紛解決方式中，調解和仲裁被視為更為

適當的途徑。調解作為一種非對抗性程序，通過爭議各方的溝通和合作，能靈



活地達成和解方案，更能有效保持大家的關係。仲裁則可以透過由專業第三方

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决，及時、公正地解決體育爭議。結合科技的運用，比

如是網上爭議解決模式，更能打破時間與地域的限制，讓當事人能以快捷、高

效的方式，通過調解或仲裁妥善處理體育糾紛。 

  

  隨着體育行業的蓬勃發展和產業化，國際上也紛紛設立不同的機制，專門

處理有關體育的爭議。以內地為例，為了強化體育的法治保障，內地在二○二

二年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訂立全面的體育仲裁制度，也先後成立

了中國體育仲裁委員會和國家體育總局體育仲裁中心，促進體育相關糾紛的解

決。期待嘉賓講者稍後主題演講的時候，能夠介紹有關的體育仲裁規則和分享

內地在體育仲裁方面的發展。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享有國家優勢，同時也享有國際優勢。我們擁有

完善的法治基礎建設、與世界接軌的普通法制度、深得國際信任的調解和仲裁

專業服務，以及可靠、專業和經驗豐富的法律人才，在發展體育仲裁和調解方

面具有巨大潛力。因此，行政長官在去年《施政報告》也提出為體育爭議設立

解決制度，推動香港體育運動的可持續發展。 

  

  為了切實落實相關政策，律政司剛於上月正式成立體育爭議解決諮詢委員

會，並舉行了首次工作會議，全面開展體育爭議解決先導計劃的籌備工作。我

們計劃在未來數個月物色合適的機構管理先導計劃和提供相關科技服務，並訂

立一套模範體育爭議解決規則，期望能在下半年啓動先導計劃，以應對本地體

育爭議的實際需要。 

  

  最後，衷心感謝一邦舉辦今天的活動，為大家提供了寶貴的交流平台。謝

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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